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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18         证券简称：康盛股份         公告编号：2019-096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康盛股份”）于近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发出的《关于对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的关注函》（以下简称“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9]第 417 号）。针对深圳证

券交易所提出的有关问题，公司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和中介机构对问询意见进行了

认真研究和核查。现将关注函的具体问题回复如下： 

 2019 年 12 月 12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称，拟将下属子公司成都联腾动力控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联腾”）

100%股权、新动力电机（荆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荆州新动力”）100%股权、

合肥卡诺汽车空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卡诺”）100%股权和浙江云迪电气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迪电气”）51%股权出售给中植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植新能源”）。本次交易总金额 1.79 亿元，构成关联交易。上述

股权出售完成后，四家公司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以下事项： 

一、你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12 日以现金方式收购成都联腾、荆州新动力、

合肥卡诺 100%股权的交易总金额为 4.8 亿元。根据天眼查显示，交易对手方中

植新能源股权结构为浙江润成持股 51%，中海晟泰（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海晟泰”）持股 49%。中海晟泰为你公司实际控制人解直锟控制

的企业。请你公司补充： 

（一）结合两次交易期间标的公司经营情况变化、近三年又一期的财务数

据、本次出售的作价依据等说明此次出售价格是否公允、是否存在向关联方进

行利益输送的情形。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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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15 年 6 月，分别与成都联腾、荆州新动力、合肥卡诺原股东签订

协议，以现金方式收购成都联腾、荆州新动力和合肥卡诺 100%股权。受益于政

策的扶持，在公司收购时点，新能源汽车行业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见图表 1）。

2013 年至今，我国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也在不断完善和调整，2013-2016 年新能

源汽车补贴退坡幅度小。这期间发布的政策为：2013 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

补助标准》、2014 年《关于进一步做好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的通知》、2015

年《关于 2016-2020 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的通知》。政府启动的

新能源汽车补贴成功推动了产业的快速增长。在此大背景下，公司为了抢抓发展

机遇，实现业务转型升级，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着手布局新能源汽车业务。三

家标的公司在产业政策利好、产销规模快速增长的大背景下，业务规模不断扩大，

2015 年至 2017 年实现了快速增长。 

汽车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截至 2019年 10月 

产量（万辆） 2,450 2,783 2,868 2,749 2,024 

销量（万辆） 2,460 2,775 2,854 2,777 2,044 

新能源汽车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截至 2019年 11 月 

产量（万辆） 34 52 79 127 109 

销量（万辆） 33 51 78 126 104 

新能源商用车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截至 2019年 11 月 

产量（万辆） 10 17 20 20 11 

销量（万辆） 10 17 20 20 11 

（图表 1-近几年新能源汽车产销量数据） 

随着产业逐步成熟及过度补贴弊端的显露，政府于 2017 年制定补贴退坡进

程，2017-2018 年补贴门槛提高，退坡开始加速。这期间发布的政策为：2017 年

《关于调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2018 年《关于调整完

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2019 年，政府发布《关于进一

步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政策的通知》，纯电乘用车补贴大幅退坡，插混

乘用车补贴降至 1 万元。行业的产销节奏随着退坡时间点而波动，新能源汽车行

业逐步进入整合淘汰阶段。 

受行业补贴退坡、主要客户订单减少以及产品市场竞争力弱等因素影响，自

2018 年起，三家标的公司的经营业绩出现下滑。标的公司客户集中度高，且主

要客户均出现了经营困难。 

成都联腾、荆州新动力和合肥卡诺近三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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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公司 项目 2016.12.31 2017.12.31 2018.12.31 2019.9.30 

成都

联腾 

总资产 408,806,222.32 338,408,264.80 293,786,573.05 221,872,044.12 

负债 277,850,673.50 183,307,666.83 199,998,991.94 204,386,376.61 

净资产 130,955,548.82 155,100,597.97 93,787,581.11 17,485,667.51 

项目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283,221,745.98 187,710,680.42 17,467,529.15 1,140,669.97 

营业支出 243,801,579.02 159,905,196.27 72,701,362.78 77,442,583.57 

利润总额 39,420,166.96 27,805,484.15 -55,233,833.63 -76,301,913.60 

净利润 34,272,336.48 24,145,049.15 -61,313,016.86 -76,301,913.60 

合肥

卡诺 

项目 2016.12.31 2017.12.31 2018.12.31 2019.9.30 

总资产 134,752,575.85 166,881,355.38 99,085,632.06 77,455,892.17 

负债 59,109,402.10 76,970,273.06 39,057,653.20 30,714,981.88 

净资产 75,643,173.75 89,911,082.32 60,027,978.86 46,740,910.29 

项目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131,489,960.29 122,943,584.08 32,153,913.65 8,794,481.25 

营业支出 110,244,510.57 106,237,854.69 59,282,860.95 22,362,800.31 

利润总额 21,245,449.72 16,705,729.39 -27,128,947.30 -13,568,319.06 

净利润 17,974,210.87 14,267,908.57 -29,883,103.46 -13,287,068.57 

荆州
新动

力 

项目 2016.12.31 2017.12.31 2018.12.31 2019.9.30 

总资产 233,155,343.05 180,801,052.49 170,441,283.49 140,352,703.95 

负债 105,816,704.04 42,924,881.90 50,246,921.89 41,973,621.75 

净资产 127,338,639.01 137,876,170.59 120,194,361.60 98,379,082.20 

项目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 1-9月 

营业收入 142,419,796.26 93,325,426.76 19,027,569.86 4,116,468.98 

营业支出 19,847,102.97 11,941,747.36 -17,416,468.44 -22,200,054.06 

利润总额 17,299,879.42 10,537,531.58 -17,681,808.99 -21,815,279.40 

净利润 233,155,343.05 180,801,052.49 170,441,283.49 140,352,703.95 

（图表 2） 

公司针对本次出售成都联腾、荆州新动力以及合肥卡诺股权事宜，聘请了具

有证券期货评估资质的天津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中联”）对以

上三家标的公司进行了评估。天津中联分别对标的公司出具了相关资产评估报告

（中联评报字【2019】D-0107 号、中联评报字【2019】D-0108 号、中联评报字

【2019】D-0109 号），本次评估基准日为 2019 年 9 月 30 日，评估方法为资产

基础法。本次出售的标的公司股权作价以本次评估值为依据。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标的公司在现阶段均出现了经营困难，公司为了优化资源

配置，盘活和变现低效资产，决定剥离上述标的公司，有利于上市公司未来发展；

本次出售以具有证券期货评估资质的评估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作为定价依据，出

售价格公允，不存在向关联方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 

 

（二）拟出售的标的公司股权采用资产基础法作为评估方法：请说明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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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作为评估结果的原因及合理性，并结合股权转让款支付安

排、股权交割安排等，说明本次交易的收益确认时点与金额、具体会计处理，

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回复： 

受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出现大幅下

滑。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2019 年 10 月汽车工业经济运行情况》，新

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5 万辆和 7.5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35.4%和 45.6%，连

续 4 个月同比下滑。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8 万辆和 5.9 万辆，同比

分别下降 33.3%和 47.3%；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均完成 1.6 万辆，比上年同

期分别下降 44.3%和 38.7%。 

本次拟出售的标的公司均为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生产厂家，标的公司的规模不

大，原有重点客户订单量减少，因而未能避免上述市场变化所带来的影响。目前

三家标的公司均处于困难状态，且未来规划以及后续订单尚不明确，未来收益无

法合理估计，故不宜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由于在股权交易市场上难以找到与被评估标的公司相同或类似企业的股权

交易案例，同时在证券市场上也难以找到与被评估标的公司在资产规模及结构、

经营范围、资产配置及使用状况及盈利水平等方面类似的可比上市公司，故本次

评估不宜用市场法。 

标的公司评估基准日资产负债表表内及表外各项资产和负债可以识别，可识

别的各项资产和负债都可以采用适当的评估方法进行单独评估；不存在对评估结

论有重大影响且难以识别和评估的资产和负债，故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 

从标的公司目前经营状况来看，未来可能存在转产、停业等多种可能性。资

产基础法从资产的再取得途径考虑，对企业可识别的各项资产和负债采用适当的

评估方法进行单独评估，汇总计算出企业价值，反映了企业现有资产的重置价值。

因此，公司认为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论是合理的。 

根据公司与中植新能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相关约定：在完成目标股权

的工商登记变更之日起，中植新能源或中植新能源指定的第三方享有目标股权对

应的所有权利、权益，承担标的公司对应的义务；对于变更日之前的目标股权所

对应或引发的债权、债务仍应由康盛股份享有或承担，中植新能源或中植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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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的第三方不予承担。本次股权转让完成的时点为标的股权完成工商变更之

日。 

根据公司与中植新能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标的公司股权对价共

计 179,000,001.00 元；自目标股权评估基准日至股权过户日期间，目标股权所对

应的损益均由康盛股份承担或享有，如目标股权所在公司产生收益，则依据审计

确定金额由中植新能源按照受让股权比例向康盛股份补偿；若目标股权所在公司

发生亏损，则依据审计确定金额由康盛股份按照转让股权比例向中植新能源补偿

（云迪电气不适用本条款）。本次股权转让的对价为协议对价 179,000,001.00 元

加上自目标股权评估基准日至股权过户日期间标的公司（除云迪电气外）的损益。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

——合并财务报表》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

置组和终止经营》的规定，公司在编制 2019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时将拟出售的标

的公司的资产账面价值转入持有待售资产，将拟出售的标的公司的负债账面价值

转入持有待售负债列报，并将标的公司本期的收入、费用、利润纳入合并利润表；

公司于标的公司股权转让完成时终止确认持有待售资产和负债，并根据完成股权

转让时点标的公司净资产价值与实际取得价款之间的差额确认投资收益，并将标

的公司期初至处置日的收入、费用、利润纳入合并利润表。 

本次股权转让的对价为协议对价 179,000,001.00 元加上自目标股权评估基

准日至股权过户日期间标的公司（除云迪电气外）的损益，由于自目标股权评估

基准日至股权过户日期间标的公司（除云迪电气外）的损益已纳入公司的合并财

务报表，最终确认的投资收益金额为：成都联腾股权交易协议对价 20,000,000.00

元，评估基准日净资产账面价值 17,485,667.51 元，确认投资收益 2,514,332.49

元；荆州新动力股权交易协议对价 110,000,000.00 元，评估基准日净资产账面价

值 98,117,667.77 元，确认投资收益 11,882,332.23 元；合肥卡诺股权交易协议对

价 49,000,000.00 元，评估基准日净资产账面价值 45,320,861.48 元，确认投资收

益 3,679,138.52 元；云迪电气股权交易对价 1.00 元，无补偿对价，确认的投资收

益为 1.00 元与本次股权转让完成时点云迪电气归属于母公司账面净资产的差额。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的收益确认时点与金额、具体会计处理，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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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你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是否需在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关联

交易时回避表决。请律师、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中植新能源，中植新能源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 持股比例 

浙江润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53,000 万元 51% 

中海晟泰（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47,000 万元 49% 

合计 300,000 万元 100% 

 

浙江润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 持股比例 

陈汉康 3,500 万元 70% 

周  珍 1,500 万元 30% 

合计 5,000 万元 100% 

 

中海晟泰（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 持股比例 

中海晟丰（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900 万元 90% 

解直锟 100 万元 10% 

合计 1,000 万元 100% 

解直锟为中海晟丰（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唯一股东。 

公司原实际控制人为陈汉康，浙江润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

润成”）为陈汉康控制的企业，因浙江润成所持有的康盛股份 4,400 万股股票被

司法拍卖，并由重庆拓洋投资有限公司买受，因此重庆拓洋投资有限公司及常州

星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解直锟将在上述股票过户完成后成为公司实

际控制人，现上述过户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中植新能源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重庆拓洋投

资有限公司、常州星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及公司股东陈汉康、浙江润成均具有

关联关系，上述股东及其关联方均需在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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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股东陈汉康、浙江润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拓

洋投资有限公司和常州星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本次股权转让的关联方，在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将进行回避表决，符合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 

律师认为：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中植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与公司实际控制人

控制的企业重庆拓洋投资有限公司、常州星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及公司股东陈

汉康、浙江润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均具有关联关系，上述股东及其关联方均需在

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回避表决。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上海仁盈律

师事务所关于<关于对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之专项核查意见》。 

 

二、你公司 2015 年收购成都联腾、荆州新动力、合肥卡诺三家标的公司时，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浙江润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润成”）承诺

标的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合并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5,000 万元，

6,500 万元和 8,500 万元。这三家标的公司 2018 年度、2019 年前三季度实现合并

净利润分别为-11,134 万元、-11,509 万元，请补充： 

（一）2018 年、2019 年前三季度业绩大幅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1、受行业和主要客户影响，业绩出现下滑 

受国家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及补贴发放标准调整等政策因素的影响，新能源

汽车行业逐步进入整合淘汰阶段。汽车行业前期投入大，投资回收期长，一旦资

金回笼周期加长，会对企业经营带来巨大影响，产品竞争力弱、资金面紧张的企

业将会被率先清理出该行业。成都联腾、荆州新动力和合肥卡诺客户集中度高，

存在大客户依赖，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弱。成都联腾主要客户之一四川野马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与雷丁汽车完成战略重组，雷丁汽车是低速电动车企业，主要以生产

低速电动车为主，与成都联腾的产品线不匹配；荆州新动力和合肥卡诺的主要客

户之一烟台舒驰客车有限责任公司目前正处于破产重组阶段，面临众多诉讼，订

单量锐减；合肥卡诺的主要客户之一杭州长江汽车有限公司也面临经营困难。 

2、销售策略调整，但短时间内经营成效慢 

受新能源汽车补贴回收政策的影响，整车企业拖欠供应商货款严重，零部件

企业为了抢占市场，前期开展了大量的业务开拓，被整车客户占用了大量流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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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2018 年以来，标的公司流动资金紧张，为了回笼资金，公司调整了标的公

司的销售策略，对前期欠款金额大的客户业务进行收缩。同时，目前商用车行业

增长平稳，市场份额集中在几家头部企业，供应商相对稳定，标的公司市场开拓

难度较大，验证周期较长。如合肥卡诺，2018 年开发的重点新客户某集装箱温

度控制企业，经过样机技术验证、质量体系评审等一系列环节，于 2018 年底才

开始达成合作，且批量订单于 2019 年 8 月份才开始下达；荆州新动力于 2018

年 5 月开始接触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和东风电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周期

近一年，2019 年 10 月才开始配套。新客户短期内对业绩改善作用有限。 

2018 年以来，标的公司受行业补贴退坡、重点客户订单减少以及自身产品

竞争力薄弱等因素影响，2018 年、2019 年前三季度公司业务量骤减，营业收入

大幅下降，业绩大幅下滑。 

 

（二）结合业绩承诺期满前后三家公司的业绩大幅变化，说明业绩承诺期

内的业绩真实性。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1、三家标的公司在承诺期的财务数据经过专业会计师机构审计 

三家标的公司承诺期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的业绩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合   计  

三家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母公司的合并净利润业绩承诺数  
5,000.00 6,500.00 8,500.00 20,000.00 

实际三家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公司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的合并净利润  
6,155.66 6,611.06 5,191.91 17,958.63 

实际盈利数与业绩承诺数的差异  1,155.66 111.06 -3,308.09 -2,041.37 

是否完成承诺业绩  是 是 否 否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审〔2016〕3732 号《关

于浙江润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陈汉康先生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三

家标的公司2015年度实现的合并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6,155.66万元；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审〔2017〕4382 号《关于

三家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三家标的公司 2016

年度实现的合并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6,611.06 万元；根据立信中联出

具的立信中联专审字立信中联专审字[2018] D-0214 号《关于浙江康盛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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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重要前期差错更正的说明》，三家标的公司 2017 年度实现的合并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5,191.91 万元。 

2、标的公司业绩大幅变动与行业趋势相符 

同行业上市公司最近五年（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代码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002594 

比亚迪 
-15,306.20 58,559.50 298,692.30  505,215.40 282,344.10 

600066 

宇通客车 
111,931.42 178,286.51 280,313.12 377,607.89 324,743.74 

000957 

中通客车 
-651.81 675.14 13,272.15  72,047.38 39,439.44 

000980 

众泰汽车

[注] 

-48,636.40 -124,060.40 110,367.15  8,307.43 5,536.15 

601127 

小康股份 
-60,137.38 -15,239.20 63,927.18  43,260.30 28,502.58 

注：众泰汽车于 2017 年完成重大资产重组进入新能源汽车行业。 

从上表可知，新能源行业上市公司行业整体形势为 2015-2016 年盈利能力较

好，自 2017 年开始业绩逐年下滑，至 2019 年则出现了全面巨额亏损的情况。宇

通客车作为新能源客车行业的龙头企业，2017 年以后盈利能力也出现了大幅下

降。 

综上所述，公司认为，标的公司财务数据经过审计，经营状况符合行业整体

趋势，业绩承诺期内的业绩真实。 

会计师就公司业绩承诺期内的业绩真实性主要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了解公司销售与收款活动相关的内部控制，并对相关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进行了测试，以确认销售与收款活动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不存在重大缺陷，控制

活动运行有效； 

2、检查重要客户销售合同及合同关键条款，评价公司收入确认政策是否符

合会计准则要求；核查公司收入确认的具体原则，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收入

确认原则进行对比，以确认收入确认方法是否符合行业惯例。与企业会计准则对

收入确认的一般性条件要求进行了对比，以确认公司收入确认方法、时点、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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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依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3、执行细节测试程序，选取样本检查与收入确认相关的支持性文件，包括：

销售合同、出库单、客户验收单、安装确认单、销售发票等； 

4、执行截止测试程序，针对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确认的销售收入核对客户验

收单、安装确认单等支持性文件，以确认销售收入是否在恰当的期间确认； 

5、执行分析性程序，对产品的收入和成本执行分析程序，判断收入和毛利

率变动的合理性； 

6、对公司主要客户的销售额、应收账款实施函证程序，检查已确认收入的

真实性和准确性，函证回函确认的金额占全部发生额比例达 70%以上； 

7、检查公司主要客户的销售合同实际履行情况，抽查期后销售回款情况和

退货情况； 

8、查询国家《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公告，了解公司提供的

产品是否已通过客户对应型号车型的公告； 

9、对主要客户进行现场走访，了解公司与客户业务开展情况，公司已销售

产品的使用情况和结算情况，询问对应车辆实际使用状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三家标的公司 2015 年度-2017 年度实现的业绩真实。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对浙

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的回复》（立信中联专复字【2019】D-0185 号）。 

 

三、你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18日以现金方式收购余泽仙所持有云迪电气 51%

股权。请说明上述现金收购的具体情况，是否已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

义务。 

回复： 

2016 年 2 月 18 日，公司与自然人余泽仙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收

购自然人余泽仙所持有的云迪电气 51%股权。根据云迪电气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情况，本次股权转让价格确定为每 1 元出资额 1 元人民币，股权转

让价款为人民币 510.00 万元。 

公司收购云迪电气时，云迪电气 2015 年度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净

利润占公司 2014 年度经审计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比例分别为

0.44%、0.87%、0.07%、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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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自然人余泽仙不存在关联关系，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

股权转让事项属于公司董事长审批权限范围。公司董事长陈汉康先生对公司收购

云迪电气 51%股权事宜出具了董事长决定。 

鉴于上述股权收购事宜不属于关联交易，且交易金额较少，未达到法定披露

标准，公司对本次股权收购事宜在公司《2016 年年度报告》中进行了披露。 

 

四、截至出售基准日，成都联腾、合肥卡诺、云迪电气分别有 17,756.27 万

元、266.00 万元、1,756.74 万元往来款未归还你公司。本次交易约定上述三家公

司于 2020 年 12 月 31日偿还上述往来款及利息。 

（一）请补充披露形成上述往来款的具体原因及内容，并结合上述标的公

司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说明往来款的可回收性，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

情形。 

回复： 

1、形成上述往来款的具体原因及内容 

截至股权出售评估基准日，成都联腾、合肥卡诺、云迪电气与上市公司之间

未结清的往来款余额分别为 17,756.27 万元、266.00 万元、1,756.74 万元，具体

形成情况如下： 

（1）成都联腾 

经核查，成都联腾与上市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未结清往来款包括成都联腾与

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植一客”）之间因采购材料产生的应付

账款及成都联腾与康盛股份之间因资金借贷而产生的借款和孳息，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应付方 应收方 金额 形成原因 

成都联腾 中植一客 18.21 采购中植一客材料 

成都联腾 康盛股份 17,738.06 借款及孳息 

合计 17,756.27  

2019 年 9 月 18 日，成都联腾与中植一客签订《买卖合同》，约定由成都联

腾向中植一客采购驱动电机等零部件，金额合计 18.21 万元，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上述货款尚未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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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2 月，因自身流动资金紧张，成都联腾与康盛股份签订《借款合同》，

约定成都联腾向康盛股份借款，借款金额按实际到位金额计算，借款利息按同期

银行借款利率（2016 年按 4.5675%）以资金实际使用天数计算。此后，双方分别

于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续签了上述合同。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未偿还

借款与利息共计 177,380,590.32 元。 

单位：元 

期间 年初余额 借方发生额 贷方发生额 约定利率 本年利息 期末余额 

2016 年 0 196,178,352.63 13,700,000.00 4.5675% 3,592,356.28 186,070,708.91 

2017 年 186,070,708.91 158,538,633.52 225,650,000.00 4.5675% 8,502,794.29 127,462,136.72 

2018 年 127,462,136.72 84,823,676.28 46,743,000.00 
同期银行 

借款利率 
5,499,693.89 171,042,506.89 

2019 年 

1～9 月 
171,042,506.89 196,178,352.63 1,429,771.59 5.0025% 5,216,801.20 177,380,590.32 

（2）合肥卡诺 

合肥卡诺与康盛股份之间的往来款余额由安徽康盛汽车空调有限公司（合肥

卡诺的全资子公司）向康盛股份的借款及安徽康盛汽车空调有限公司、合肥卡诺

租借康盛股份全资子公司安徽康盛管业有限公司所拥有的厂房而产生的租金及

水电费，具体如下： 

单位：元 

应付方 应收方 金额 形成原因 

安徽康盛汽车

空调有限公司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2,247,940.90 借款及孳息 

安徽康盛汽车

空调有限公司 
安徽康盛管业有限公司 358,994.50 

2019 年 3 季度房租和 

2018 年 3 月至今的水电费 

合肥卡诺 安徽康盛管业有限公司 55,137.00 2018 年 1 月至今的水电费 

合计 2,662,072.40  

2019 年 5 月，因自身流动资金紧张，安徽康盛汽车空调有限公司与公司签

订借款合同，约定安徽康盛汽车空调有限公司向公司借款，借款金额按实际到位

金额计算，借款利息按同期银行借款利率（5.0025%）以资金实际使用天数计算。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未偿还借款余额共计 2,247,940.90 元。 

（3）云迪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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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迪电气与康盛股份之间的往来款余额由云迪电气向康盛股份借款及利息

构成，具体如下： 

单位：元 

期间 年初余额 借方发生额 贷方发生额 约定利率 本年利息 期末余额 

2016 年 0 35,220,818.78 5,179,936.53 4.5675% 651,881.29 20,692,763.54 

2017 年 20,692,763.54 22,176,131.46 40,000,000.00 4.5675% 1,021,591.56 3,890,486.56 

2018 年 3,890,486.56 16,379,152.47 1,105,200.00 
同期银行 

借款利率 
667,098.40 19,831,537.43 

2019 年 

1～9 月 
19,831,537.43 -1,594,654.27 1,429,771.59 5.0025% 760,275.58 17,567,387.15 

2016 年 3 月，因自身流动资金紧张，云迪电气与公司签订《借款合同》，

约定云迪电气向公司借款，借款金额按实际到位金额计算，借款利息按同期银行

借款利率（2016 年按 4.5675%）以资金实际使用天数计算。此后，双方分别于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续签了上述合同。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未偿还借

款与利息共计 17,567,387.15 元。 

2、往来款的可回收性 

2019 年 12 月 16 日，公司与中植新能源签订关于成都联腾《股权转让协议

之补充协议》，将原《股权转让协议》第六条第三款的约定修改为：“甲方对目

标公司往来款的后续安排，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目标公司应付甲方及其子公

司的各类款项合计约 17,756.27 万元，各方一致确认：（1）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甲方（康盛股份）及其子公司不再向目标公司提供任何借款；（2）乙方（中植

新能源）应于工商变更之日前先行向甲方及其除目标公司外的子公司偿还目标公

司与甲方及其子公司的所有往来款及利息。（截止工商变更之日如甲方对于乙方

仍有存续应付款项或借款的，应优先冲抵应付款项及借款，不足的部分由乙方向

甲方进行补充偿还。协议双方及目标公司将另行签订关于上述债权债务转让的相

关协议。）” 

2019 年 12 月 16 日，公司与中植新能源签订关于合肥卡诺《股权转让协议

之补充协议》，将原《股权转让协议》第六条第三款的约定修改为：“甲方对目

标公司往来款的后续安排，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目标公司应付甲方及其子公

司的各类款项合计约 266 万元，各方一致确认：（1）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甲

方（康盛股份）及其子公司不再向目标公司提供任何借款；（2）乙方（中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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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应于工商变更之日前先行向甲方及其除目标公司外的子公司偿还目标公司

与甲方及其子公司的所有往来款及利息。（截止工商变更之日如甲方对于乙方仍

有存续应付款项或借款的，应优先冲抵应付款项及借款，不足的部分由乙方向甲

方进行补充偿还。协议双方及目标公司将另行签订关于上述债权债务转让的相关

协议。）” 

2019 年 12 月 16 日，公司与中植新能源签订关于云迪电气《股权转让协议

之补充协议》，将原《股权转让协议》第六条第三款的约定修改为：“甲方对目

标公司往来款的后续安排，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目标公司应付甲方及其子公

司的各类款项合计约 1,756.74 万元，各方一致确认：（1）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甲方（康盛股份）及其子公司不再向目标公司提供任何借款；（2）乙方（中植

新能源）应于工商变更之日前先行向甲方及其除目标公司外的子公司偿还目标公

司与甲方及其子公司的所有往来款及利息。（截止工商变更之日如甲方对于乙方

仍有存续应付款项或借款的，应优先冲抵应付款项及借款，不足的部分由乙方向

甲方进行补充偿还。协议双方及目标公司将另行签订关于上述债权债务转让的相

关协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6 日，康盛股份尚欠中植新能源拆借款 14.70 亿元，根据

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上述借款将与标的公司对康盛股份的欠款进行冲抵。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标的公司共欠公司及子公司往来款 19,779.01 万元，小于公

司尚欠中植新能源的借款数额。据此，公司认为，上述往来款可以完全回收，不

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二）请说明上述往来款偿还安排是否构成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是

否违反《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七章第四节的相关规定。请律

师、独立董事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根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七章第四节的相关规定：“上

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有偿或者无偿对外提供资金、委托贷款等行为，适用本节

规定，但下列情况除外：（一）上市公司以对外提供借款、贷款等融资业务为其

主营业务；（二）资助对象为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持股比例超过 50%

的控股子公司。上市公司向与关联人共同投资形成的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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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本节规定执行。” 

上述往来款形成时，标的公司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云迪电气另一方股

东张静儒不是公司关联方，因此云迪电气不是公司与关联人共同投资形成的控股

子公司。 

根据公司与中植新能源签订的关于成都联腾、合肥卡诺、云迪电气《股权转

让协议》的《补充协议》，“乙方（中植新能源）应于工商变更之日前先行向甲

方（康盛股份）及其除目标公司外的子公司偿还目标公司与甲方及其子公司的所

有往来款及利息”，因此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上市公司及子公司与标的公司

之间将不再有未偿还的往来款。公司持股 3%以上股东浙江润成已于 2019 年 12

月 16 日将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以临时提案方式向董事会提

出，2019 年 12 月 17 日，公司已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9 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据此，公司和律师均认为，修改后的往来款偿还安排不会构成对外提供财务

资助。律师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关于<关于

对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之专项核查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审核后认为：中植新能源将于本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日之前先

行偿还往来款余额，公司不存在对外提供资助的情形，也未违反《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七章第四节的相关规定。 

会计师就上述事项主要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检查了往来款项的形成具体原

因及内容；查阅了公司相关公告、协议和公司相关制度；查阅了董事会审批相关

材料和独立董事相关意见；对公司相关管理人员进行了访谈；咨询外部律师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如康盛股份在上述三家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完成后仍未

收回上述往来款及其利息，则构成了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公司已通过签订

补充协议的方式改变上述资金偿还安排以避免形成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修改后的

往来款偿还安排将不会构成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会计师核查意见具体内容

详见同日披露的《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对浙江康盛股

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的回复》（立信中联专复字【2019】D-0185 号）。 

 

五、成都联腾目前涉诉金额为 1,510.12 万元。请补充说明相关诉讼事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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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情况，你公司是否已对上述诉讼计提了预计负债，如是，请说明预计负债

的计提金额、依据及合理性；如否，请分析未计提的主要原因。请会计师核查

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成都联腾相关诉讼事项具体情况 

成都联腾目前涉诉金额为 1,510.12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2019）苏 09 民初 4077 号 

（1）涉诉基本情况 

根据（2019）苏 09 民初 4077 号民事起诉状，原告江苏新希望汽车有限公司

因合同纠纷起诉被告成都联腾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 1,186,000.00 元。 

成都联腾 2014 年-2015 年与江苏登达汽车有限公司发生交易，截止本公告

日，成都联腾账面应收江苏登达汽车有限公司 1,147,300.00 元，已全额计提坏账

准备。江苏登达汽车有限公司已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注销，并分立为江苏新希

望汽车有限公司和江苏国唐汽车有限公司。 

2019 年 3 月 8 日，成都联腾向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江苏

新希望汽车有限公司和江苏国唐汽车有限公司支付货款 1,147,300.00 元及利息

126,203.00 元。根据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2019 年 5 月 10 日的（2018）苏 0925

民初 1483 号判决书，法院判决江苏新希望汽车有限公司和江苏国唐汽车有限公

司共同支付成都联腾货款及利息 934,300.00 元。截至本公告日，成都联腾尚未收

到该款项。 

江苏新希望汽车有限公司不服上述判决，于 2019 年 6 月 26 日向江苏省建湖

县人民法院提起（2019）苏 09 民初 4077 号民事反诉，以成都联腾提供的产品和

技术不合格为由，要求成都联腾赔偿经济损失 1,186,000.00 元。截至本公告日,

该诉讼事项尚未判决。 

（2）未计提预计负债的原因及合理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及应用指南规定，与或有事项

相关的义务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的，企业应将其确认为预计负债：一是该义务

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二是该义务的履行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这里

的“很可能”指发生的可能性为“大于 50%，但小于或等于 95%”；三是该义务的金

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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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联腾及代理律师认为，原告江苏新希望汽车有限公司提起的反诉（2019）

苏 09 民初 4077 号诉讼请求内容和基于的事实与（2018）苏 0925 民初 1483 号判

决书中的所述的江苏新希望汽车有限公司诉讼请求内容和基于的事实基本一致，

成都联腾一审判决已胜诉，本次诉讼成都联腾败诉的可能性预计很小，该诉讼事

项不满足“该义务的履行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条件，因此未计提预计

负债。 

2、（2019）浙 0106 民初 5576 号 

（1）涉诉基本情况 

根据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 年 11 月 1 日的（2019）浙 0106 民初 5576

号判决书，原告深圳欣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商业承兑汇票到期无法承兑而起诉

起诉被告出票人杭州绿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和背书人四川野马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联腾，要求被告人支付汇票金额 13,670,800.00 元及利息 247,783.25

元。法院判决杭州绿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四川野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成都

联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支付深圳欣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票据金额

13,670,800.00 元及利息损失 244,388.96 元。成都联腾不服利息计算金额，已提

起上诉。 

成都联腾及代理律师认为，本次诉讼的票据主体责任清晰，仅就利息计算存

在争议，成都联腾很可能需要垫付上述票据本金和最终核定的利息。根据《票据

法》第七十一条被追索人依照前条规定清偿后，可以向其他汇票债务人行使再追

索权，请求其他汇票债务人支付下列金额和费用：（一）已清偿的全部金额；（二）

前项金额自清偿日起至再追索清偿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计算的利

息。成都联腾未来若垫付了上述票据的本金和利息，将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前手

和出票人继续追索。 

（2）未计提预计负债的原因及合理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及应用指南规定，与或有事项

相关的义务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的，企业应将其确认为预计负债：一是该义务

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二是该义务的履行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这里

的“很可能”指发生的可能性为“大于 50%，但小于或等于 95%”；三是该义务的金

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根据（2019）浙 0106 民初 5576 号判决书，被告出票人杭州绿田新能源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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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和背书人四川野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联腾支付汇票金额

13,670,800.00 元及利息 247,783.25 元。截至本公告日，成都联腾账面应付深圳欣

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余额 13,944,800.42 元，已包括上述未终止确认的已背书给

对方的商业承兑汇票 13,670,800.00 元。对于要求支付的利息，成都联腾不服利

息计算金额，已提起上诉，由于涉及金额较小，成都联腾未计提相应的预计负债。 

公司认为，公司未计提预计负债具有合理性，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

定。  

会计师就上述事项主要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取得并查阅了成都联腾上述诉

讼的相关资料；登录中国裁判文书网等对成都联腾的诉讼情况进行了检索查询；

对成都联腾相关管理人员进行了访谈；咨询外部律师关于诉讼的情况。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公司未计提预计负债具有合理性，会计处理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规定。会计师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对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的回复》（立信

中联专复字【2019】D-0185 号）。 

特此公告。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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